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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

历史的回响: 五四运动百年凝眸与反思( 专题讨论)
主持人: 左玉河

［主持人语］五四时期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高扬的伟大时代，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 五四时期是狂飙突进

的思想启蒙时代，各种各样的新观念、新思潮、新文化竞相激荡; 五四时期是思想的天空大放异彩的璀璨时代，陈独

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鲁迅、毛泽东、吴虞、钱玄同、傅斯年、张东荪、杜亚泉、王光祈等影响深远的风云人物纷纷

涌现。作为五四时期的重大标志性事件，五四运动至今已过去了百年，伴随着这一事件的百年纪念历程，学术界对

于五四人物及其思想的研究也持续了百年。在五四百年后的今天，人们仍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研究和阐释
“五四”，这不仅表明“五四”仍然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而且意味着“五四”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精神依然具有

永恒的时代价值，值得继续继承和高扬。作为五四精神的继承者，我们有必要站在新时代的高点上，回眸反思五四

人物及其思想，重新审视五四时期的各种新思潮，揭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层意蕴，再现五四思想天空的璀璨光辉。

正是基于这种历史考量，我们与《河北学刊》杂志社共同策划了这组专题讨论，约请学术界相关专家对五四时期的

风云人物( 如陈独秀、蔡元培等) 及有代表性的思想( 如科学主义) 等，再次进行深入考察，发掘其时代价值，以此纪

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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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与五四时期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创建
左玉河

(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北京 100048)

中国现代意义的大学及其大学制度，是清末民

初从西方移植而来的。五四时期，主掌北京大学的
蔡元培根据自己所理解的现代大学理念，仿效德国

研究型大学体制，率先在北京大学建构了一套由教

授、院系、学科、评议会、研究所、图书馆、实验室、学
术社团、学术期刊等元素构成的现代大学制度。这
套大学制度，不仅为中国现代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授

提供了体制性保障，而且为中国现代大学成为现代

学术研究中心确立提供了根本性保障，当然也由此

奠定了北京大学作为民国时期全国学术研究中心的

独特地位。

一、建构大学院系体制

“大学”一词，来自拉丁文，原意为行会、社团、公

会。德国学者洪堡在《柏林高等学术设施的内部与
外部组织理念》中详细阐述了德国近代大学的办学
理念，认为大学应是以获取最高形式的纯粹知识作

为终极目标，师生双方通过共同教学与科学研究活

动培养严谨的治学态度，掌握科学研究方法，故近代

大学是为了蓄养研究人才、促进学术研究之需要而
产生的。对于近代大学理念的变化，蔡元培有着深
刻的认识。他在中国所要建立的理想的近代大学，
是德国式的研究型大学。而这种大学理念，在他改
造北京大学过程中得到集中阐释。

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演说中，重点阐述

了他的大学理念:一要学术研究;二要学术独立。其
云:“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知宗旨之正大
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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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
究高深学问者也。”［1］( P8) 大学为研究学术的最高机
关，是蔡元培反复强调的核心理念。他在《北京大学
月刊》发刊词上对此作了集中阐述:“所谓大学者，非
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

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1］( P450)

学术自由为西方现代大学的核心理念，亦为蔡

元培改革北京大学的基本目标。他指出，大学为各
种学说荟萃之地，应兼容并包:“大学者，‘囊括大典，
网罗众家’之学府也。”他创办《北京大学月刊》，即为
实现此原则的表现:“今有《月刊》以宣布各方面之意
见，则校外读者，当亦能知吾校兼容并收之主义，而

不至以一道同风之旧见相绳矣。”［1］( P451—452) 关于大

学学术自由的主张，蔡元培在《答林琴南的诘难》中
再次加以阐述:“( 一) 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
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与公所提
出之‘圆通广大’四字，颇不相背也。无论为何种学
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

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此义已于
《月刊》之发刊词言之，抄奉一览。( 二) 对于教员，以
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
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
不能代负责任。”［1］( P576)

按照蔡元培的设想，中国现代大学应以德国式

大学之自治权和学术自由为创建的根本基础。蔡元
培于民初负责起草《大学令》时，明确将学术研究定
为大学的主要职责:“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
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2］( P108) 此项宗旨，成为
民国时期大学建构之基本目标，也是其在五四时期

改造北京大学并尝试创建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

原则。
学科设置及院系体制，是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

组成部分。现代大学所设置的课程及所设立的学
科，体现着现代学术研究的基本科目，主导着学术研

究的范围及其研究趋向。尽管清末在引入西方大学
体制时引入了西方近代学科体系，并以“分科设学”
的理念规划设立“学科”、“学门”，但这种制度设计大
多仅停留在纸面上，尚未能真正付诸实施。1913年
初，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大学规程》，对大学所设置
的学科及其门类作了原则性规定:大学分为文科、理
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工科等七科( 简称“七科
之学”)。其中，文科分为哲学、文学、历史学、地理学

四门;理科分为数学、星学、理论物理学、实验物理
学、化学、动物学、植物学、地质学、矿物学九门; 法科
分为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三门;商科分为银行学、
保险学、外国贸易学、领事学、税关仓库学、交通学六
门;医科分为医学、药学二门;农科分为农学、农艺化
学、林学、兽医学四门; 工科分为土木工学、机械工
学、船用机关学、造船学、造兵学、电气工学、建筑学、
应用化学、火药学、采矿学、冶金学十一门［2］( P114)。然
而，真正将这种大学学科体制付诸实施并确定中国

现代大学以院系体制为主者，当是 1917年初出任北
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蔡元培主政北京大学后所进
行的学科改革，在中国现代大学学科设置及院系体

制建构中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其中最有特色并产

生深远影响者，乃为“注重文理”、停办工商两科、“废
门设系”、“废科名”等。
蔡元培改革北京大学的基本思路，是将其办成

文理两科为主的研究性大学，故其学科设置主要是

以德国大学模式为蓝本。1918年 1月，蔡氏在《大学
改制之事实及理由》中对此设想作了详细阐述:“窃
查欧洲各国高等教育之编制，以德意志为最善。其
法科、医科既设于大学，故高等学校中无之。理工
科、商科、农科，既有高等专门学校，则不复为大学之
一科。而专门学校之毕业生，更为学理之研究者，所
得学位，与大学毕业生同。普通之大学学生会，常合
高等学校之生徒而组织之。是德之高等专门学校，
实即增设之分科大学，特不欲破大学四科之旧例，故

别列一门而已。我国高等教育之制，规仿日本，既设
法、医、农、工、商各科于大学，而又别设此诸科之高
等专门学校，虽程度稍别浅深，而科目无多差

别。”［1］( P255) 可见，蔡氏改变了清季模仿日本学制的
做法，转而效法德国研究型大学。
在大学课程设置方面，蔡元培深受德国学术教

育体制的影响。他先是提出“学为基本，术为支干”
主张，进而提出“注重文理”主张。蔡氏严格界定
“学”与“术”之区别:“学与术可分为二个名词，学为
学理，术为应用。各国大学中所有科目，如工商，如
法律，如医学，非但研求学理，并且讲求适用，都是

术。纯粹的科学与哲学，就是学。”他解释保留文理
两科之原因云:“鄙人之意，学与术虽关系至为密切，
而习之者旨趣不同。文、理，学也。虽亦有间接之应
用，而治此者以研究真理为的，终身以之。所兼营
者，不过教授著述之业，不出学理范围。法、商、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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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术也。直接应用，治此者虽亦可有永久研究之兴
趣，而及一程度，不可不服务于社会; 转以服务时之

所经验，促其术之进步，与治学者之极深研几，不相

侔也。鄙人初意以学为基本，术为支干，不可不求其
相应。故民国元年修改学制时，主张设法、商等科
者，不可不兼设文科。设医、农、工各科者，不可不兼
设理科。”这就是说，文理两科是“学”，其他五科则是
“术”，大学既然是研究学问之最高机构，那么应当研
究“学”，而非传授“术”，故应该保留文理两科，而将
其余五科从大学分离出去，成为分科大学或独立专

门学院，以与真正之综合性“大学”区分开来。蔡氏
强调，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之机关，要达到研究目

的，大学必须优先办好文理两科:“拟竭力办理文理
两科，完全其科目，因此两科乃法工农医诸科，原理

原则所由出，而入是两科者，又大抵为纯粹讲学而

来，既不想做官，亦不想办大实业也。”［1］( P36) 故拟通
过学科调整，将北京大学办成以文理两科为主的学

术研究中心。其云:“孑民之意，以为大学实止须文
理科，以其专研学理也。而其他医、工、农、法诸科，
皆为应用起见，皆偏于术，可仿德国理、工、农、商高
等学校之制，而谓之高等学校。其年限及毕业生资
格，皆可与大学齐等。惟社会上，已有大学医科、大
学工科之习惯，改之则必启争端。故提议文理科为
本科大学。以医、工、农、法、商为分科大学。所谓分
科者，以其可独立而为医科大学、工科大学等，非如
文理科必须并设也。”［1］( P671)

注重大学文、理两科，是蔡元培进行大学学科调
整的重要举措。他改革大学学科的具体办法为: 一
是大学专设文、理二科。其法、医、农、工、商五科，别
为独立之大学，名为法科大学、医科大学等。其理由
有二:“文、理二科，专属学理; 其他各科，偏重致用，
一也。文、理二科，有研究所、实验室、图书馆、植物
园、动物院等种种之设备，合为一区，已非容易。若
遍设各科，而又加以医科之病院、工科之工场、农科
之试验场等，则范围过大，不能各择适宜之地点，一

也。”二是大学分为三级，预科一年、本科三年、研究
科二年。蔡元培的改革方案经过修正后得到北京各
高校校长赞同，并呈教育部核准，将大学预科定为二

年、本科四年。北京大学评议会亦赞同蔡氏“文理两
科之扩张”“法科独立之预备”“商科之归并”“工科
之截止”“预科之改革”等主张，认为“今既以文理为
主要，则自然以扩张此两科，使渐臻完备为第一义。”

“拟仿美、日等国大学法科兼设商业学之例，即以现
有商科改为商业学，而隶于法科。”“与教育部及北洋
大学商议，以本校预科毕业生之愿入工科者，送入北

洋大学，而本校则停办工科。”［1］( P256) 蔡氏后来回忆:
“我那时候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两科，是农、工、
医、药、法、商等应用科学的基础，而这些应用科学的
研究时期，仍然要归到文、理两科来。所以文、理两
科，必须设各种的研究所;而此两科的教员与毕业生

必有若干人是终身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员，而不愿

往别种机关去的。所以完全的大学，当然各科并设，
有互相关联的便利。若无此能力，则不妨有一大学
专办文、理两科，名为本科;而其他应用各科，可办专
科的高等学校，如德、法等国的成例，以表示学与术
的区别。”［3］( P503)

注重大学文理两科的同时，蔡元培主张“文理通
融”:“文科的哲学，必植于自然科学; 而理科学者最
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3］( P503) 故文理两科应
相互渗透、互为补充。其云:“孑民又发见文理分科
之流弊，即文科之史学、文学，均与科学有关，而哲学
则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乃文科学生，因与理科隔绝

之故，直视自然科学为无用，遂不免流于空疏。理科
各学，均与哲学有关，自然哲学，尤为自然科学之归

宿，乃理科学生，以与文科隔绝之故，遂视哲学为无

用，而陷于机械的世界观。又有几种哲学，竟不能以
文理分者，如地理学，包有地质、社会等学理。人类
学，包有生物、心理、社会等学理。心理学，素隶于哲
学，而应用物理、生理的仪器及方法。进化学，为现
代哲学之中枢，而以地质学、生物学为根底。彼此交
错之处甚多。故提议沟通文理，合为一科。”［1］( P672)

其后来复解释道:“那时候我又有一个理想，以为文、
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
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从
前心理学附入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

教育学与美学，也渐用实验法，有同一趋势。地理学
的人文方面，应属文科，而地质地文等方面属理科。
历史学自有史以来，属文科，而推原于地质学的冰期

与宇宙生成论，则属于理科。所以把北大的三科界
限撤去而列为十四系，废学长，设系主任。”［3］( P503)

“废门设系”与“废科名”，是蔡元培改革北京大
学学制的重要举措。所谓“废门设系”，就是将“七科
之学”下各“科”所属之“门”改称“学系”。在蔡元培
的努力下，到 1919年，北京大学共设数学、物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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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地质学、哲学、中国文学、英国文学、法国文学、德
国文学、俄国文学、史学、经济学、法律学等 14个学
系。所谓“废科名”，即是将原来“七科分学”中之文、
理、法、农、工、商、医等“科名”废止，重新根据“学系”
进行组合。蔡元培解释“废科名”的原因说:“从理论
上讲，某些学科很难按文、理的名称加以明确的划
分。要精确地限定任何一门学科的范围，不是一件
轻而易举的事。例如，地理就与许多学科有关，可以
属于几个系: 当它涉及地质矿物学时，可归入理科;

当它涉及政治地理学时，又可归入法科。……根据
这些情况，我们决定不用‘科’这个名称，尽管它在中
国曾得到广泛的承认，但我们却对这个名称不满

意。”［4］( P311)

蔡元培初于大学与学系间设立“部”以归并之。
1920年，北京大学将按旧体制建立之文、理、法三
“科”，改组为五“部”: 第一部包括数学系、物理系、天
文系;第二部包括化学系、地质系、生物系;第三部包
括心理系、哲学系、教育系; 第四部包括中国语言文
学系、英国语言文学系、法国语言文学系、德国语言
文学系，以及将要设置之其他国家语言文学系;第五

部包括经济系、政治系、法律系、史地系。蔡氏解释:
“当时之所以有这样的改变，其着眼点乃是现行大学
制度急需重新厘订，以便适应国家新的需

要。”［4］( P311) 后来，蔡元培采用“学院”以代替“部”，来
统领各学系。这样，“废科名”之后，逐渐形成了大
学、学院、学系三级学科建制，中国现代大学院系体
制日趋完善。

二、实施“教授治校”原则

西方近代大学制度不仅体现在学科分布、学院
设置上，而且体现在“大学独立”之制度设计上。德
国大学制度多倾向于评议会，由教授组成评议会，校

长一般由评议会产生。该制度的核心理念为“大学
独立”，学生自治、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均系其在不
同层面的反映。蔡元培看到了西方大学独立之特性
及“教授治校”之制度化设计，故在建构中国现代大
学体制时，亦注重引入并贯彻“教授治校”原则。
所谓“教授治校”，乃是由大学教授、学者自己治

理大学。“教授治校”的制度设计，主要体现在大学
设立评议会及教授会，并赋予其重大权力上。设立
大学评议会及教授会，最初在 1912年蔡元培起草的
《大学令》中得以体现。《大学令》规定，大学实行校

长制，校长总辖大学全部事务。各科设学长主持一
科事务。为了制衡大学校长及学长的权力，大学设
立评议会，作为最高权力机构和立法机构:“大学设
评议会，以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互选若干人为会员，

大学校长可以随时召集评议会，自为议长。”《大学
令》所规定之评议会权力很大，其审议事项主要有:
“一、各学科之设置及废止。二、讲座之种类。三、大
学内部规则。四、审查大学院生成绩及请授学位者
之合格与否。五、教育总长及大学校长咨询事件。
凡关于高等教育事项，评议会如有意见，得建议于教

育总长。”［1］( P109—110) 不仅大学设立校级评议会，而且

各科也相应设立教授会，以发挥教授之自治力。
设立大学评议会及各科教授会，实为大学“教授

治校”原则的集中体现，亦为学术自由与学术独立精
神之制度性保障。但遗憾的是，尽管民初《大学令》
作了上述规定，但当时主要大学，尤其是作为全国大

学之首的北京大学，并未设立评议会，“教授治校”原
则并未付诸实施。真正将“教授治校”原则付诸实施
并确立者，当为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创设评议会之尝

试。
为什么要设置大学评议会与教授会? 因为评议

会是在大学落实“教授治校”理念的组织保障。蔡元
培在介绍德国大学制度时说:“德国大学学长、校长
均每年一换，由教授会公举，校长且由神学、医学、法
学、哲学四科之教授轮值，从未生过纠纷，完全是教
授治校的成绩。北大此后亦当组成健全的教授会，
使学校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3］( P505) 蔡
氏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援引德国大学设立评议会之

成例，将民初《大学令》中有关规定付诸实施。其改
革思路法为:“首先是组织了一个由各个教授、讲师
联合会组成的更大规模的教授会，由它负责管理各

系。同时，从各科中各自选出本系的主任;再从这些
主任中选出一名负责所有各系工作的教务长。再由
教务长召集各系主任一同合作进行教学管理。至于
北大的行政事务，校长有权指定某些教师组成诸如

图书委员会、仪器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和总务委员会
等。每个委员会选出一人任主席，同时跟教授、讲师
组成教授会的方法相同，这些主席组成他们的行政

会。该会的执行主席则由校长遴选。他们就这样组
成了一个双重的行政管理体制，一方面是教授会，另

方面是行政会。但是，这种组织形式还是不够完善，
因为缺少立法机构。因此又召集所有从事教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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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选出代表，组成评议会。这就是为许多人称道的
北京大学‘教授治校’制。”［4］( P312—313)

蔡元培于 1918年主持制定的《国立北京大学评
议会规则》，对设立大学评议会的具体细则作了规
定:评议会以校长、学长、各科教授每科二人自行互
选，以一年为任期，任满可再被选;设议长一人，以校

长任之;书记一人，由会员中推举; 选举于每年暑假

日第一个月内举行;评议会讨论事项有:各学科之设

立与废止，讲座之种类，大学内部规则，关于学生风

纪事项，审查大学院生成绩及请授学位者之合格与

否，教育总长及校长咨询事件，及关于高等教育事项

将建议于教育总长者;评议会每月开常会一次，由议

长指定日期于三日前通知;遇有特别事件，由议长或

过半会员之提议召集临时会议; 非有过半人数以上

列席不得议决事件; 评议会议决事件，凡关于校内

者，由校长分别交该管职员办理［5］( P22)。
蔡元培同时制定的《国立北京大学学科教授会

组织法》，对大学各部教授会组织办法及职权亦作了
原则性规定: 各重要学科合为一部，每部设一教授

会，其附属各学科或以类附属诸部或各依学科之关

系互相联合组成一个部，每一个部设一教授会。例
如国文部、英文部、哲学部、史学部、数学部、物理学
部、化学部、经济学部、法律学部、政治学部，皆可各
自成部，自设教授会。又如生物学、社会学、人类学
等，可依类附属诸部。又如德文、法文、拉丁文等可
联合组成合部，设立部教授会。该办法还规定，每部
教员无论其为研究科、本科、预科教授、讲师、外国教
员，皆为本部教授会会员; 每部设主任一人任期二

年，由本部会员投票选举; 每部有事务所一处，为主

任与各教员接洽之所;部教授会每月开会一次，商议

本部应办事宜，开会时由主任担任主席;本部遇有要

事，可随时由主任召集临时会议。凡关于下列诸事
本部教授会皆有讨论议决之责:本部教授法之良否，

本部教科书之采择。凡关于下列诸事本部教授会皆
有参与讨论之责:本部学科之增设及废止，本部应用

书籍及仪器之添置; 每部应编纂本部学科课程详表

一册，列举各学科为有统系的编纂，并略说各科之内

容，及应用之课本及参考书［5］( P23)。
蔡元培本着“教授治校”宗旨，重新组建了北京

大学行政组织体制。到 1920年，北京大学内部组织
分为四部:一是评议会，司立法;二是行政会议，司行

政;三是教务会议，司学术;四是总务处，司事务。评

议会与教务会议会员，由教授互选;行政会议及各委

员会会员，为校长推举并经评议会通过;总务长及总

务委员为校长所委任［6］( P118)。根据《北京大学章程》
对评议会职权的规定:“评议会以校长及教授互选之
评议员组织之，校长为议长。凡左例之事项须经评
议会之议决: 各学系之设立废止及变更。校内各机
关之设立废止及变更。各种规则。各行政委员会委
员之委任。本校预算及决算。教育总长及校长咨询
事件。赠予学位。关于高等教育事件将建议于教育
部者。关于校内其他重要事件。”［6］( P83) 北京大学评
议会会员由全体教授互选( 讲师助教不在内) ，约每

五人举一人。到 1920年，北京大学评议员有 17人，
校长为评议长。凡校中章程、规则、预算均须评议会
通过。大学各科分若干学系，各系主任由教授互选，
任期二年。各系主任合组教务会议，操全校学术之
大政。教务处为教务会议所组织，各系主任互选教
务长一人掌全校之学术，任期一年。行政会议由 11
个委员会委员长及教务长、总务长组成，会员资格以
教授为限。北京大学还设置了各种委员会，委员由
校长推举，评议会通过，操部分行政之权。有人评论
道:“教务会议仿欧洲大学制。总务处仿美国市政
制。评议会、行政会议两者，为北大所首倡。评议会
与教务会议之会员，由教授互选，取德谟克拉西之义

也。行政会议及各委员会之会员，为校长所推举，经
评议会通过，半采德谟克拉西主义，半采效能主义。
总务长及总务委员为校长所委任，纯采效能主义，盖

学术重德谟克拉西，事务则重效能也。”［6］( P81)

1920年 9月，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组织建设回
顾道:“一年以来，行政会议与各种委员会均已次第
成立。就中如组织委员会、聘任委员会、预算委员
会、图书委员会等，都已经办得很有成效，与从前学
长制时代大不相同。其余若仪器委员会、审计委员
会等，也想积极进行。”［7］( P188) 这种情况说明，北京大
学“教授治校”制度逐步形成。教授治校，保障了大
学的真正独立，使其免受教育行政部门之过分干涉，

堪称中国近代大学学术独立的标志。北京大学率先
设立评议会及教授会，将“教授治校”理念付诸实施，
对全国各地大学产生了重大示范效应，其他大学纷

纷效仿。

三、创办北京大学研究所

蔡元培强调:“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证书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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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

关。”［1］( P700) 如何提高大学研究水平而将大学切实建
成学术研究中心? 为推动北京大学学术研究，蔡元

培采取了许多办法，如特筹经费扩充大学仪器设备

及图书、组织师生研习学问的学术社团、聘请专家来
校任教并举办学术讲演、创办学术刊物、举办学术会
议等。其中最重要的举措，乃为创办大学研究所，为
已毕业与将毕业学生从事专精研究提供研究场所，

吸收师生专门从事学术研究。
蔡元培对近代西方大学设置研究所之举极为关

注，并力图加以效法。其云:“外国大学，每一科学，
必有一研究所; 研究所里面，有实验的仪器，参考的

图书，陈列的标本，指导的范围，练习的课程，发行的

杂志。”［4］( P341) 故蔡氏倾向于在大学创建供师生研习
学问之研究所。早在民初制定公布的《大学令》及据
此制定的《大学规程》中，蔡元培对大学研究院制度
作了最初设计，但并未付诸实施。而将这种设想真
正付诸实施并有成效者，为蔡元培 1917年任北京大
学校长之后。蔡氏以德国研究型大学为蓝本对北京
大学进行改造，开始筹设北京大学研究院。他后来
承认:“清季的学制，于大学上，有一通儒院，为大学
毕业生研究之所。我于《大学令》中改名为大学院，
即在大学中，分设各种研究所。并规定大学高级生
必须入所研究，俟所研究的问题解决后，始能毕业

( 此仿德国大学制)。”［8］( P509) 故蔡氏改造北京大学的
基本思路，即为以大学及其研究所等现代学术建制

推进学术研究。
本着大学当研究高深学问之理念，蔡氏在北京

大学创办了各学科研究所。1917年底，文、理、法三
科各学门分别成立了研究所，由校长于各所教授中

推举一人为研究所主任。北京大学研究所规则规
定，凡本校毕业生均可自愿入所研究;本校高年级学

生，取得研究所主任认可后亦得入所研究;与本校毕

业生有同等程度的学者，自愿入所研究者，经校长认

可后得入研究所。同时规定，凡具备上述条件而不
能到所研究者，经过校长或研究所主任特许可为通

讯研究员。1917年 11月，北京大学公布《文科研究
所办法》，对文科研究所的研究办法作了更详细的规
定［9］。
蔡元培所拟办的北京大学研究所，“为教授留校

毕业生与高年级学生的研究机关”［8］( P276) ，故特制定
诸多相关章程以规范其学术活动。从上述研究办法

看，北京大学各科研究所确为师生共同研究学术之

处所，而非后来的专业研究所;研究员多为毕业或高

年级学生，并非专职研究者。到 1918年初，北京大
学文、理、法三科研究所有研究员 148人( 其中毕业
生 80人，高级生 68人) ，另有通信研究员 32人。其
中，理科研究员仅 18人，文科 71人，范文澜、冯友兰、
叶圣陶、俞平伯等均为文科研究员。1919年 2月，因
地质学系已有三年级学生，又决定增设地质学研究

所，由何杰任主任。蔡元培对各科研究所推动学术
研究的作用给予赞扬:“本校所办的研究所，本为已
毕业与将毕业诸生专精研究起见”;“除了各种学科
必须专门学者而又热心教育的担任外，如有名人讲

演的机会，我们也不肯放过。”他充分肯定道:“以上
各种设施，都是为便于学生研究学问起见;但学生一

年以来，不但有研究学术的兴趣，兼且有服务社会的

热诚，这也是可喜的事。”［7］( P189)

1920年 7月，为了办好北京大学各科研究所，蔡
元培公布的《北京大学研究所简章布告》强调:“研究
所仿德、美两国大学之 Seminar 办法( Seminar: 研究
班或专家讨论会) ，为专攻一种专门知识之所。”正式
申明创办大学研究所主要是效法德、美大学之举。
他重新调整了研究所的设置布局，打破科系限制，将

北京大学研究所分为四大门类:一是国学研究所，凡

研究中国文学、历史、哲学之一种专门知识者属之;
二是外国文学研究所，凡研究德、法、英、俄及其他外
国文学之一种专门知识者属之; 三是社会科学研究

所，凡研究法律、政治、经济、外国历史、哲学之一种
专门知识者属之; 四是自然科学研究所，凡研究物

理、化学、数学、地质学之一种专门知识者属之。研
究所研究课程均列入各系科内; 研究所之阅览室并

入大学图书部;各学系之学课有专门研究之必要者，

由教员指导学生研究之，名曰某课研究，并规定单位

数; 各种研究工作在图书馆或试验室内举

行［7］( P175—176)。
为了吸收北京大学师生专门从事学术研究，蔡

氏加快改组各门研究所。1921年 12月 14日，北京
大学评议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国立北京大学研究
所组织大纲》规定:“本校为预备将来设大学院起见，
设立研究所，为毕业生继续研究专门学术之所。”研
究所分设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学和外国文学四
门;所长由大学校长兼任，各门设主任一人，经理本

门事务，由校长于本校教授中指任之，任期两年;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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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设助教及书记若干人，由所长指任，受本门主任

之指挥，助理一切事务。各门研究的问题与方法，由
相关各系之教员共同商定。该大纲还规定:“本所原
为本校毕业生有专门研究之志愿及能力者而设，但

未毕业之学生曾作特别研究已有成绩者，经所长及

各该学系教授会之特许，亦得入所研究。”［7］( P495)

由于当时学校经费和人力条件的限制，北京大

学仅开办了国学门研究所。1922年 1 月，国学门研
究所正式成立，研究对象包括中国文学、史学、哲学、
语言学、考古学等众多领域，内设编辑室、考古研究
室、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明清史料整理会、方言
调查会等机构，研究科目为文字学、文学、史学、哲
学、考古学等类。由蔡元培兼任研究所国学门委员
会委员长，委员有顾孟余、沈兼士、胡适、马裕藻、钱
玄同、李大钊、朱希祖、周作人等，沈兼士任国学门主
任。聘请王国维、罗振玉、陈寅恪、朱希祖、马衡、刘
复、沈兼士、周作人、钱玄同等任导师。改组后的国
学门研究所比原来的研究所更趋于正规化: 研究题

目及研究方向由教授自由选定; 有些研究课题由教

授随时提出，有兴趣之学生可自由报名，经导师同意

即入所研究。
除了指导研究生从事研究外，研究所国学门主

要开展了三项工作: 一是出版定期刊物。蔡元培将
学术刊物视为研究者发表论著之园地，倡议以研究

所各学门为基本，每学门出版一种杂志。经国学门
委员会议决，由研究所四学门分任编辑，每年每学门

共分配负责三期;外国文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三
门未成立以前，由各相关学系分组担任。《国学门季
刊》由胡适任主任编辑，发表了许多关于中国文学、
史学、哲学、语言学以及考古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该研究所先出版《歌谣周刊》，后改为《研究所国学门
周刊》，不久又改为月刊。二是考古调查和纂著考古
方面书籍。研究所国学门成立时曾设立考古研究室
及陈列室，后又组织古迹古物调查会。三是征集和
刊印歌谣。经整理、研究汇集成书者有《吴歌集》《北
京歌谣》《河北歌谣》《南阳歌谣》等八种歌谣丛书;
有《看见她》《北京歇后语》等四种歌谣小丛书，及
《孟姜女故事歌曲甲集》《孟姜女故事研究集》两种
故事丛书。这对推动采集、整理和研究民谣民歌与
民间故事起了重大作用。蔡元培对研究所国学门之
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三年以来，赖主任沈兼士先生
的主持与国学门委员会诸先生的尽力，搜集、整理、

发表，均有可观的成绩，我们虽然自己不满意的点，

还是很多，然而这种研究，决不是徒劳的事。我们已
经可以自信，若能广筹经费，多延同志，来此共同研

究，将来学术上的贡献，一定可以增进。”［4］( P342)

北京大学研究所之创办，为全国各大学创办研

究院所提供了示范性样本。对于蔡元培创办北京大
学研究所之尝试，金耀基给予很高评价:“蔡先生重
视研究的功能，重视研究所、研究院的发展，都是因
为他要纠正大学‘专己守残’的学风，要长远地为中
国学术建立自主性、独立性。我以为蔡先生之改革
北大较之艾略特、吉尔门之改革哈佛及约翰·霍布
金斯大学的贡献是毫无逊色的，而他之创立中央研

究院，与佛兰斯纳 ( Flexner) 之创立普林斯顿高级研
究所也是同样有远见与抱负的。”［10］( P83) 这样的评价
是公允的。
由此可见，五四时期的蔡元培不仅对西方现代

大学制度有着深刻的体认和理解，而且在将这种现

代大学理念付助实施，仿效德国研究型大学体制，率

先在北京大学创建了包括院系、学科、评议会和教授
会、研究所、学术社团等诸多元素在内的体系完备的
现代大学制度。如果说古代中国学术研究中心在官
学及书院的话，那么中国现代学术研究中心则移至

现代大学。现代大学之所以能够确立中国现代学术
研究中心的地位，实与蔡元培率先在北京大学建立

的这套以德国研究型大学为蓝本的现代大学制度密

切相关。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现代大学，是迥异于
中国传统太学、国子监、翰林院的新式学术文化机
构，是现代知识生产与知识传播的专门组织。现代
大学与专业研究院所一起，赫然成为近代以来中国

学术研究的中心。蔡元培率先在北京大学建构的这
套大学制度，不仅为现代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授提供

了体制性保障，而且为现代大学作为现代学术研究

中心地位的确立提供了根本性保障，当然也由此奠

定了北京大学作为民国时期全国学术研究中心的独

特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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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总司令”陈独秀的远见与盲区
马 勇

( 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当我们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的时候，被毛泽

东誉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很自然成为我们
最值得优先致敬的历史伟人。

五四爱国运动在某种意义上因陈独秀而爆发，

而激化，这在五四爱国运动史的研究中已有很多表

述。如果从“大五四”即五四新文化运动视角去观
察，陈独秀是最初的发起者、推动者。可以说，没有
陈独秀的《新青年》，就没有中国的思想启蒙，就没有
新文化运动，《新青年》尤其是陈独秀不妥协、不退让
义无反顾的立场，让原本只是“尝试”，只是“改良”的
文学样式调适迅即变成了“文学革命”。这是历史性
的贡献。

文学革命为现代社会提供了便捷的工具，此后

的历史发展、社会进步无不得益于这场运动。与文
学革命相伴而行的还有思想文化领域的整体性变

革，过去很多年研究者强调的所谓“全盘反传统”，其
实就是整体性的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整体性
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又是因为中国毕竟走上了另一

条新路———逐渐从农业文明中走出，一个全新的现
代社会终将重新建构。由此，陈独秀和那些所谓全
盘反传统主义者十分敏锐地意识到皮之不存，毛也

就没有存在的可能与价值了。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
化的批判，只能从社会历史大转型的视角进行观察。

这是陈独秀那一批思想先驱的远见与卓识。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学术，陈独秀持

严厉批评态度。他在声援“只手打孔家店”的吴虞时
指出:“窃以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
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况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
点则正多。尤以近世文明社会绝不兼容者，其一贯
伦理政治之纲常阶级说。此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

律、社会道德，惧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1］( P646)

陈独秀认为，作为个人信奉某种学说是符合现

代社会的信仰自由原则，可置之于不议不论之列，但

作为一个民族或国家，是否尊崇某一种学说，就不是

一个信仰自由问题，而是关系到民族与国家的命运，

不可置之不理，必应“律以现代生活状态”，看其学说
“是否尚有尊从之价值”;“自古圣哲之立说，宗教属
出世法，其根本教义，不易随世间差别相而变迁，故

其支配人心也较久。其他世法诸宗，则不得不以社
会组织生活状态之变迁为兴废。一种学说，可产生
一种社会; 一种社会，亦产生一种学说。影响复杂，

随时变迁。其变迁愈复杂而期间愈速者，其进化之
程度乃愈高。其欲独尊一说，以为空间上人人必由
之道，时间上万代不易之宗，此于理论上决为必不可

能之妄想，而事实上惟于较长期间不进化之社会见

之耳。若夫文明进化之社会，其说之兴废，恒时时视
其社会生活之状态为变迁。”［1］( P81) 若欧美现代社会
不但不为其古代圣人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所拘囚，也

不为其近代社会的思想家康德等所支配，而是以其

生活状态的实际需要创造出一种新的时代思想。

反观中国社会，自辛亥革命以来，实行共和政体

好几年，却忽然间闹了一出帝制复辟闹剧。民初几
年的政治发展充分表明，中国多数国民虽然嘴上不

反对共和，心里向往共和，但由于传统思想观念的长

期熏陶，在他们的“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
思想，欧美社会国家的文明制度连影儿也没有，所以

口一张，手一伸，不知不觉都带君主专制臭味”。这
样的社会心态，显然不足以承担民族改造与民族进

步、复兴之大任。因此，陈独秀明确提出:“如今要巩
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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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①。五四时期的唯科学主义既有西方近代学术
源流的延续，也有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折射，发展得

更为极端。以此而论，科学主义只有摆脱唯科学主
义的偏颇，给价值认同和人生信仰预留空间，同时对

人类社会的必然规律保持审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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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Ｒesponse of History: Centennial Ｒeview and Ｒeflection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 special discussion)

Chairman: ZUO Yu－he
Chairman’s words: The May 4th Movement is a great era in which Chinese modern nationalism is
highly promoted． Today，people still commemorate，study and explain the May 4th Movement in va-
rious ways． This not only shows that the May 4th Movement still has an indelible historical contribu-
tion，but also means that the democratic and scientific spirit advocated by the May 4th Movement
still has eternal value of the times． As inheritors of the spirit of the May 4th Movement，it is necessa-
ry for us to stand on the high point of the new era，review the characters and thoughts of the May 4th
Movement，re－examine various new trends of thought during the May 4th Movement，and reveal the
deep meaning of the May 4th New Cultural Movement． Based on this historical consideration，we
jointly planned this group of special discussion with Hebei Academic Journal to make a further in－
depth study to discover its contemporary value，in order to commemorate the centenary anniversary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Key Words: May 4th Movement; hundred years; Cai Yuan－pei; Chen Du－x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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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国外学术界对此有深入研究，可参见哈耶克《致命的自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版)、《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 译林
出版社 2003年版) 以及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年版) 等。




